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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遇到的提問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IV部 － 投資要約 
 
 
問： 甚麼是集體投資計劃？ 
 
答： 集體投資計劃是在《證券及期貨條例》之下引入的新詞彙，適用於屬集體性質
的投資產品。該詞實際上包含並更新了目前已廢除的《證券條例》及《保障投
資者條例》所定義的“單位信託”、“互惠基金法團”及“投資安排”等概
念。為了能夠靈活地應付不斷轉變的市況及利便新產品的開發，財政司司長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93 條獲賦權藉憲報公告訂明若干產品須視為或不得
視為集體投資計劃。 

 
舉例來說，財政司司長已透過發出《證券及期貨(集體投資計劃)公告》來將若
干“紙黃金計劃”訂明為集體投資計劃。該公告已取代根據《保障投資者條
例》發出的“購買黃金令”。 

 
問： 若任何人士就一項集體投資計劃在香港向公眾派發未經認可的廣告、邀請或文
件，是否已觸犯《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訂罪行？ 

 
答： 是的。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3(1)條，除非符合根據該條適用的豁免準
則，否則任何人就一項集體投資計劃在香港向公眾派發未經認可的廣告、邀請
或文件，即屬犯罪。 

 
問： “專業投資者”有甚麼新的豁免？ 

 
答： 適用於“專業投資者”的新豁免在《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3(3)(k)條訂明。扼
要來說，如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的廣告、邀請或文件只是向專業投資者發出，便
不受第 103(1)條所載有關金融產品推廣的一般禁制所規限。  

 
“專業投資者”一詞在《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1 中有所定義，而該定義亦由
《證券及期貨（專業投資者）規則》就若干目的予以擴大。  
 
舉例來說，根據《證券及期貨（專業投資者）規則》，一名擁有不少於 800 萬
港元投資組合的個人，或擁有不少於 800 萬元投資組合或總資產不少於 4,000
萬港元的法團或合夥，就第 103(3)(k)條所指的豁免而言，將會被視作為“專業
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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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一詞在《證券及期貨（專業投資者）規則》中有所定義，指由證
券、由保管人持有的款項或由認可財務機構發行的存款證或由根據香港以外地
方的法律受規管的銀行發行的存款證組成的投資組合。 

 
問：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IV部有否施加任何有關認可的新條件？ 

 
答： 有。按照目前的規定，要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認可某項集體投
資計劃的申請人必須提名一名個人，以便獲證監會核准為"核准人士"。  該名核
准人士日後將會成為證監會就該項集體投資計劃送達通知或決定的接觸點。要
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5 條認可任何廣告、邀請或文件的申請，亦須
符合類似的規定。一般來說，就某項根據第 104 條獲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而獲
核准的人士，亦將會就根據第 105條獲認可的有關廣告等的發出而獲核准。 

 
 該項新規定已於 2003年 4月 1日正式生效。除非證監會已核准有關個人為核准
人士，否則不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及 105 條給予認可。該項有關
認可的新要求，已在有關的產品守則中重點述明。  

 
 就於 2003年 4月 1日之前獲認可的基金及廣告等，《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10
第 1部第 18及 19條訂明有 6個月的寬限期，規定有關個人必須在該段期間內
獲提名以便獲得證監會的核准。請注意，該段寬限期不適用於就在 2003年 4月
前獲認可的基金的新廣告的認可。因此，有關的申請人應從速提交所需的提
名。  

 
獲提名的個人應該通常居於香港。證監會應獲提供其個人資料，當中包括其姓
名、僱主、擔任職位、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子郵件地址(如有)的詳
情，以便證監會與其聯絡。此外，在有關資料有所改變後 14日內，須將該項改
變的詳情告知證監會。  
 

問：    有關的核准人士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6 條撤回認可方面有否擔當任
何角色？ 
 

答： 有，有關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6 條撤回認可的請求，應該由有關核准
人士以書面向證監會提出。 
 

問： 如果證監會就集體投資計劃的認可而施加的條件未獲遵從，將可能會出現甚麼
後果？ 

 
答： 證監會可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6(1)條撤回該集體投資計劃的認可。根
據第 106(5)條的規定，證監會不會剝奪該核准人士作出合理陳詞的機會而撤回
認可。當證監會撤回有關的認可時，證監會將會以書面將其決定及作出決定的
理由知會該核准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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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除了未有遵守相關的認可條件外，證監會還可在哪些情況下撤回認可？ 
 
答：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6(1)條，如證監會斷定： 
 

(a) 任何向證監會提供的資料在提供的時候在要項上屬虛假或誤導性；或  

 
(b) 為保障投資大眾的利益，撤回該項認可是可取的，則證監會可撤回該項
認可。 

 
問： 為認可集體投資計劃，須向證監會繳付何種費用？ 
 
答： 《證券及期貨（費用）規則》附表 1 載有為認可集體投資計劃而須向證監會繳
付的費用詳情。一般來說，保薦人通常須向證監會繳付申請費用、認可費用及
年費，從而為該項計劃取得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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